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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0)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

设银行、中国银行、富滇银行、广东省农村信用社、恒丰银行、北京银行、招商银行、东亚银行、中金国盛认

证中心、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消费者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曾毅、陆书春、邬向阳、陈文雄、曹俐莉、杨倩、郑楚琳、赵志兰、郝彬、张笑临、

陈鸿、孙春国、陈华、陈德、李林怡、祖梅、郑雪飞、杨敏、江伟、吴增忠、梁剑宇、李欣、郭润霞、王东升、
万福军、章倍、王迪、陈静、焦娇、辛永泉、陈远年、陈剑、李涵、侯非、杨朔、张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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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营业网点服务基本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银行营业网点服务环境、服务功能、服务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基本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固定银行营业网点的服务提供,对于社区银行、离行式自助银行等创新型网点,可部

分参照本标准中关于硬件设施配置的相关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JR/T0068 网上银行系统信息安全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银行营业网点 bankbranches
由监管部门认可并颁发《金融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面向社会提供银行金融服务的独立营业场所。

3.2
客户异议 customerdissent
客户在银行营业网点体验金融服务过程中对银行服务人员、银行产品、银行服务流程、银行服务设

施等方面提出的不同表达。

4 服务环境

4.1 网点标识

银行营业网点应在内外部设置显著的网点标识使公众易于识别,相关要求如下:
———各种标识应规范统一,无污渍、无破损,以中文为主,特殊情况可加注其他语言;
———内部功能分区应标识清晰、标注得体、指引明确;
———外部标识应明示机构名称、营业时间、业务范围等相关信息;
———夜间营业的网点外部标识应亮度适中,易于客户辨识。

4.2 环境设施

银行营业网点应创造安全、舒适、有序、整洁、明亮的服务环境,方便客户办理业务,相关要求如下:
———应保持环境整洁,无安全隐患、无卫生死角、无杂物摆放,保证客户出入通畅;
———设置的电子显示屏、宣传橱窗等,应保持整洁,宣传内容准确严谨、更新及时,营业时间正常显

示、播放;
———宜为客户提供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位或相应功能的服务;

1

GB/T32320—2015



———应设置满足要求的无障碍设施或服务,宜设置无障碍通道,为特殊群体客户进出网点提供

便利;
———宜设置卫生间等设施方便排队等候的客户;
———应配置必要的安全提示或相同功能的设施,如“小心台阶”“带好随身物品”等;
———应安置监控设施,监控内外部关键区域,监控录像应定期保存;
———应提供座椅、书写工具等必要的便民服务设施;
———应配置供客户使用的具备防伪功能的点验钞机,点验钞机应设置于监控系统范围内,无遮挡;
———提供的自助服务设备应使用便利,并根据摆放位置应有防窥和应急联络措施,宜有遮阳、免淋

措施;
———应设置柜台间隔断、一米线等相同功能的设施或提示,保护客户信息安全;
———呼叫系统、视频播放设备以及柜面窗口的语音对讲装置等应工作正常,播放音量适中;
———应配备具有安全保卫职责的人员,营业时间内连续在岗,履行职责。

4.3 信息公示

银行营业网点应根据监管部门和上级机构的要求,公示相关信息,便于客户及时了解情况,相关要

求如下:
———应明示《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资质证照,涉及变更的应及时更新;
———应明示服务收费价格、实时利率以及有关部门规定需要明示的相关信息;
———采用折页架、宣传栏等方式宣传业务时,应保持资料充足、摆放整齐,内容合规、更新及时;
———以电子屏等方式公示信息的,应播放正常、翻页及时;
———在醒目位置公布热线服务电话、安全提示等服务信息。

5 服务功能

5.1 概述

银行营业网点可根据实际情况选配咨询引导服务、自助服务、柜面服务、理财服务、智能服务等多样

化服务功能。

5.2 咨询引导服务

咨询引导服务包括回复客户问询,协助客户准备业务办理所需材料,引导客户选择适当的服务渠

道,引领客户到相应的服务区域,高效满足客户的服务需求,使客户顺利办理业务,相关要求如下:
———宜有服务人员值守,热情接待客户,主动询问需求,引导分流、维护秩序;
———服务人员应熟知业务种类、产品特性、办理流程等,准确熟练服务客户;
———应提供数量充足的客用单证及常用业务填单模板,或通过免填单系统等辅助手段,辅导和帮助

客户做好相关应用;
———提供必要的客户休息等候区域及设施;
———应有必要的缓解、避免客户排长队的功能设施与工作措施。

5.3 自助服务

自助服务是指客户利用自助柜员机、电话银行等各类自助设备自助完成的服务。银行营业网点应

重视发挥自助服务对缓解柜面服务压力、提升服务效率的重要作用。自助服务相关要求如下:
———应配置数量充足、功能丰富、方便易用、保护隐私的自助设备;
———自助设备应在显著位置明示设备名称、主要功能、服务时间和安全提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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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客户使用自助设备提供必要的辅导和帮助;
———应建立常态监控、巡查、维护机制,保障机具的正常运行和有效服务,对于临时出现故障的设备

应及时提示、及时修复;
———24小时运营的自助设备应有响应及时的应急呼叫装置,宜设置安全舱或相当功能的设施保护

客户隐私及安全。

5.4 柜面服务

银行营业网点要合理的配置柜台与人员,向客户提供合规、准确、高效、便利的柜面服务,相关要求

如下:
———应有与业务量匹配的柜台配置、灵活的人员排班和必要的资源投入,按照监管要求向客户提供

合规、高效、安全的柜面服务;
———柜台间宜有必要的视线遮挡,保护客户隐私;
———柜面服务人员应热情接待客户,熟练受理业务,服务信息告知充分,服务需求解决及时;
———柜面服务人员操作过程应在被服务客户视线或监控范围之内,保存期内的监控录像可随时

调阅;
———柜面服务人员应遵循先外后内原则,不可因轧账或处理内部事务而随意停办业务。

5.5 理财服务

银行营业网点要通过理财服务努力让客户的金融资产实现保值、增值。理财服务相关要求如下:
———理财服务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资质或能力,根据客户需求提供相应服务;
———理财服务应充分了解客户的理财需要、风险偏好等,准确评估客户需求、做好风险揭示及收费

提示,为客户提供适合的服务;
———理财服务的服务过程应进行监控记录,保存期内可随时调阅。

5.6 智能服务

银行营业网点智能服务是指网点通过智能设备的组合及网络技术应用,客户自助办理为主、网点服

务人员现场或远程服务为辅的金融服务模式。智能服务相关要求如下:
———智能服务应通过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广泛应用,新技术新设备的多样组合,扩充金融产品搭配的

自由性,为客户提供多样、体贴的服务体验,满足客户个性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智能服务应本着体验优先原则,通过基于创新性的持续优化业务流程、调整布局分区及流程设

计,全面增强网点服务效能,提升业务处理效率和客户体验;
———通过网络技术提供服务的,其安全性应满足JR/T0068的要求;
———开展智能服务的网点应尊重客户的使用意愿,主动辅导、因势利导地推动应用。

6 服务管理

6.1 服务制度

银行营业网点应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客户服务管理制度及服务质量考评机制,并定期开展主题活

动和培训学习,确保制度落实,相关要求如下:
———应规范网点客户服务流程、岗责要求,明确服务标准;
———应定期组织网点员工进行制度学习,开展应急演练、技能培训和主题教育,确保服务制度落到

实处;
———应建立科学合理的网点服务质量考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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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服务规范

6.2.1 仪容仪表

银行营业网点员工应着职业装,以规范的仪容仪表上岗服务。仪容仪表相关要求如下:
———网点员工应统一着装,佩戴工号牌上岗;衣着整洁,礼仪规范;
———网点员工应友善对待客户,行为文明、举止大方,与客户的沟通亲切友好;
———驻点非银行工作人员应按规定着装,佩戴相应工作标识,并与银行营业网点人员有明显区分,

服务行为应符合网点服务规范要求。

6.2.2 服务用语

银行营业网点员工应坚持文明用语,礼貌待客。服务用语相关要求如下:
———应提倡网点员工使用普通话,必要时可提供方言、英语及手语服务,努力为各类客户创造无障

碍沟通环境;
———网点员工与客户交流时应使用文明用语,语言贴切、语句清晰、语速音量适中、语气亲切。

6.2.3 服务纪律

银行营业网点应有严格的服务纪律和服务规范,要求和约束全员做好文明规范服务。服务纪律相

关要求如下:
———应严格执行各项业务操作规程,按制度规定受理、处理业务;
———应严格按照对外公示的时间营业,未经上级机构批准,不得中途或提前停止营业,如有特殊情

况,应事先对客户进行公告;
———应坚持优先服务客户的原则,营业中员工因故需要离开柜台暂停业务时应以提示牌等方式及

时告知客户,妥善引导客户到其他柜台办理业务。

6.3 服务效率

银行营业网点应结合实际,加强引导分流,强化员工技能,全面提升网点服务效率,相关要求如下:
———应灵活排班,设置弹性柜台或服务窗口,根据业务流量合理调配网点资源;
———应定期对网点员工进行技能培训,提高员工技能熟练程度,提升服务效率;
———宜对客户进行客流高低峰时段的提示,方便客户灵活选择办理业务的时段;
———宜通过主动识别、引导分流客户,提高柜面业务办理效率,减少客户等待时间。

7 消费者权益保护

7.1 客户异议处理

银行营业网点应畅通客户异议受理渠道,明确客户异议处理流程,及时处理客户异议,满足客户合

理诉求,并通过认真分析总结客户异议涉及的问题持续改进服务。客户异议处理相关要求如下:
———应采取有效措施使客户清楚了解异议处理的程序、渠道、方法及预计处理时间;
———应坚持首问负责制,对客户异议快速响应、及时处理;
———应安排专人管理客户异议处理工作;
———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对客户异议进行受理、处理及反馈;
———应建立并妥善保管客户异议处理的相关资料,严格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
———应及时进行客户异议分析,持续改进流程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足,不断提高网点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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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异议处理的相关资料,规定期限内应妥善保存,以备查阅,超过规定期限的,应妥善销毁。

7.2 权益保障

客户在业务办理过程中,享有法律所规定的各项合法权益。权益保障相关要求如下:
———网点应采取措施保护客户人身、财产安全,如提供安全保卫或相应设施装置、做出风险提示等;
———网点在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时,应以显著方式披露风险等信息,产品合同应简洁

易懂;
———网点应完善信息安全保护措施,确保个人金融信息在收集、传输、加工、保存、使用等环节中依

法合规、不被泄露;
———网点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时,应尊重客户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不得误导销

售、强制交易,不得无故拒绝客户提出的合理业务需求;
———网点应提供《客户意见簿》等客户表达意见的渠道。

7.3 服务收费

银行营业网点应根据监管部门及政府价格管理部门的规定,合理定价、合规收费,相关要求如下:
———网点收费应遵循公开、诚信原则,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网点收费应严格按照监管要求执行统一定价制度,公示收费目录和标准;
———网点在为客户提供服务之前,应告知相关服务项目及价格。

7.4 金融知识宣传普及

银行营业网点应面向消费者群体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金融知识宣传普及,帮助消费者提升金融消

费意识和能力,相关要求如下:
———应积极主动采取多种形式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活动,增进公众对金融知识的了解,提升公众

的金融风险意识,树立科学的金融消费观念;
———应建立畅通的咨询服务渠道,及时答复客户疑问,为客户全面介绍产品和服务,提高金融客户

识别风险和自我保护能力,并形成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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